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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36 证券简称：新宏泽 公告编号：2021-045 

广东新宏泽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 2020 年年报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新宏泽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新宏泽”）于 2021

年 6 月 30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二部出具的《关于对广东新宏泽

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报的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21〕第 511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要求公司就相关问题做出书面说明。 

收到《问询函》后，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立即组织公司相关人员和年审会

计师对《问询函》中相关问题进行逐项落实，现就《问询函》中提及的相关问题

答复如下： 

问题 1、2020 年度，你公司出具带强调事项段的内部控制鉴证报告。主要

涉及事项为 2020 年 4 月 14 日公司公告称对子公司江苏联通纪元印务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联通纪元”）失去控制，本报告期未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公司在对子公司的管控中存在缺陷。请你公司： 

（1）结合联通纪元失控事实、相关诉讼进展等，说明公司将失控时点认定

为 2020 年 4 月 14 日及 2020 年不再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原因及合理性、认

定依据及其充分性；并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第六条、第七条规定：合

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应当以控制为基础予以确定。控制，是指一个企业能够决

定另一个企业的财务和经营政策，并能据以从另一个企业的经营活动中获取利益

的权力。母公司直接或通过子公司间接拥有被投资单位半数以上的表决权，表明

母公司能够控制被投资单位，应当将该被投资单位认定为子公司，纳入合并财务

报表的合并范围。 

失控时点认定的原因及依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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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 2020 年 3 月下旬以来，公司对联通纪元及其子公司的公章、财务章等

印鉴失去控制，相关委派人员(担任联通纪元副董事长、财务负责人等)无法正常

履职，联通纪元不再向公司提供其合并财务报表，公司对联通纪元的财务和生产

经营决策权无法实施控制。 

2.自 2020 年 3 月下旬开始，联通纪元董事会决议无法得到有效执行。 

3.根据公司与联通纪元原股东签订的《关于支付现金收购江苏联通纪元印务

股份有限公司 55.45%股权之协议》及补充协议，联通纪元实际业绩未达到业绩

承诺的 50%，触发联通纪元原股东的业绩补偿义务。公司于 2020 年 3 月末在深

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联通纪元原股东，要求其回购相关股权，不再依赖从联通

纪元的经营活动中获取利益。 

综上所述，2020 年 3 月开始公司对联通纪元实质上已不具有控制权，故将

联通纪元 2020 年 1-2 月纳入合并报表编制范围符合会计准则规定，认定依据充

分合理。 

年审会计师意见： 

我们认为，2020 年 3 月开始公司对联通纪元实质上已不具有控制权，故将

联通纪元 2020 年 1-2 月纳入合并报表编制范围符合会计准则规定，认定依据充

分合理。 

（2）失控日公司如何确定联通纪元相关资产价值，如何确定公司财务报表

关于联通纪元的相关资产及负债金额，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的相关规定。 

公司回复： 

由于 2020 年 3 月开始，公司已在实质上失去对联通纪元的控制，故从 2020

年 3 月 1 日起，不再将联通纪元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将应付未付股权款以及

按持股比例应享有的联通纪元按购买日公允价值持续计算的净资产份额及相关

商誉等转入交易性金融资产以净额列报。 

2021 年 4 月 16 日，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调解书》（（2020）

粤 03 民初 678 号），本公司与联通纪元原股东就股权回购纠纷案件达成调解，以

《民事调解书》内容，确认交易性金融资产期末账面价值和公允价值变动。 

在双方达成协议后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协调后，年审会

https://baike.so.com/doc/5378049-56142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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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师现场获取了联通纪元 2020 年 2 月 29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和 2020

年 1-2月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变动表，现场查看联通纪元实际生产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通过

获取银行对账单等，以及往来款期后收款和付款情况等程序确定联通纪元 2020

年 2 月 29 日财务报表关于联通纪元的相关资产及负债金额，因此，相关会计处

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3）根据你公司披露的《民事调解书》，你公司向交易对手方返还所持联

通纪元 55.45%的股份，交易对手方向你公司返还股份返还款 1.63 亿元。截至发

函日，你公司收到股份返还款 9000 万元。请补充披露交易对方的后续具体还款

计划、是否具备还款能力。 

公司回复： 

2020 年 3 月底，新宏泽（以下简称“公司”或“甲方”）向深圳市中级人

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对江阴颖鸿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江阴源和

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江阴源顺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六颖康、刘汉秋、周莉、

莫源（以下简称“乙方”）、江苏联通纪元印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通

纪元”或“丙方”）就股权回购事项提起诉讼，案号为（2020）粤 03 民初 678

号。 

2021 年 4 月 16 日，经深圳中院主持调解，各方当事人就联通纪元 2019 年

度实现的净利润及由此引致的股权回购纠纷达成一致调解，深圳中院出具了《民

事调解书》【（2020）粤 03 民初 678 号】。各方当事人经协商一致同意于《民事调

解书》生效之日解除《关于广东新宏泽包装股份有限公司支付现金收购江苏联通

纪元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55.45%股份之协议》及《补充协议（一）剩余股权转让

协议》、《补充协议（二）业绩补偿协议》以及其他配套协议（如有)。甲方应根

据《民事调解书》规定向乙方返还所持丙方合计 55.45%的股份，乙方应根据民

事调解书规定向甲方支付股份返还款合计人民币 163,023,000 元（其中包括甲方

已实际支付的股权转让款本金 155,260,000 元，资金占用费 7,763,000 元，以下

简称“股份返还款”)。 

根据《民事调解书》的条款规定，乙方应当分三期向甲方付清股份返还款，

具体支付时间和金额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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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甲、乙、丙三方于民事调解书生效后 3 日内，甲方向法院申请解除对丙

方名下账号为 1064*************的中国农行江阴澄江支行账户的冻结措施，丙

方同意该账户内的全部款项划转至丙方名下账号为 1103***************的中

国工商银行江阴城西支行账户内继续冻结。在法院解除该账户的冻结措施后 40

日内,乙方应向甲方支付第一期股份返还款人民币 5,000 万元。 

2. 在乙方支付完毕第一期股份返还款后 3 日内，甲方向法院申请解除对丙

方名下账号为 1103***************的中国工商银行江阴城西支行账户的冻结

措施。在法院解除该账户的冻结措施后 10 日内，乙方应向甲方支付第二期股份

返还款 4,000 万元。 

3. 在乙方支付完毕第二期股份返还款后 3 日内，甲方向法院申请解除对丙

方名下所有银行账户的冻结措施，在法院解除对丙方名下所有银行账户的冻结措

施后 15 日内，且甲方已经解除其持有 55.45%的股份质押登记手续且无其他权利

负担的，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完毕剩余全部股权返还款 73,023,000 元。 

公司已分别于 2021 年 6 月 4 日、2021 年 6 月 21 日收到江阴颖鸿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向公司支付第一期、第二期股份返还款，合计 9,000 万元。 

根据《民事调解书》履行情况，公司已经完成解除持有联通纪元 55.45%的

股份质押登记手续，无锡市行政审批局已于 2021 年 6 月 23 日出具了《股权出质

注销登记通知书》【（02000234）股质登记注资[2021]第 0623001 号】。同时,公司

已于在乙方支付完毕第二期股份返还款后 3 日内向法院申请解除对丙方名下所

有银行账户的冻结措施。截至目前，公司尚未收到法院出具的相关法律文书。 

根据《民事调解书》的条款规定，交易对手方后续还款计划如下：在法院解

除对丙方名下所有银行账户的冻结措施后 15日内，且甲方已经解除其持有 55.45%

的股份质押登记手续且无其他权利负担的，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完毕剩余全部股权

返还款 73,023,000 元。 

根据《民事调解书》第五条、第六条规定，如乙方未按本协议约定向甲方支

付股份返还款,应按照全部股份返还款 163023000 元的 30%承担支付违约金。如

甲方未按照本协议约定申请账户解除冻结、解除目标股份质押登记或配合乙方将

目标股权变更至乙方名下，甲方应按照全部股份返还款 163,023,000 元的 30%承

担支付违约金。一方违约的，守约方有权直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违约方的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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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约责任；甲、乙、丙各方一致同意人民法院制作（2020）粤 03 民初 678 号案

件民事调解书，各方遵照执行，若有违反，守约方有权直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截至目前，公司及交易对手方均按照《民事调解书》的规定履行各自相应的

义务。公司尚无法对交易对手方后续还款能力进行明确判断，但根据目前《民事

调解书》的履行情况，公司已通过代理律师与交易对手方初步沟通获悉其将会按

照《民事调解书》的规定按时履行付款义务，即预计在法院解除对联通纪元名下

所有银行账户的冻结措施后 15 日内，向公司支付完毕剩余全部股权返还款

73,023,000 元。《民事调解书》尚在执行过程中，期间存在不确定性风险。若交

易对手方无法遵照《民事调解书》的规定履行付款义务，公司有权直接申请法院

强制执行。公司将持续关注后续进展情况，并根据有关规定及时披露相关进展情

况。 

（4）联通纪元 2019 年度未完成业绩承诺且未履行业绩补偿义务，请你公

司补充披露交易对方是否仍需履行业绩补偿义务，如是，请详细说明相关偿付

安排。 

公司回复： 

根据深圳中院《民事裁定书》【（2020）粤 03 民初 678 号】规定，各方当事

人经协商一致同意于《民事调解书》生效之日解除《关于广东新宏泽包装股份有

限公司支付现金收购江苏联通纪元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55.45%股份之协议》及《补

充协议（一）剩余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二）业绩补偿协议》以及其他配

套协议（如有)。故交易对方不再需履行业绩补偿义务。 

 

2、年报显示，你公司 2020 年营业收入 21,291.30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49.7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213.11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2.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1,787.96 万元。请结合营

业收入构成说明是否存在与主营业务无关的需扣除的业务收入，并请你公司会

计师核查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是否扣除充分，是否存在应扣除未扣除的其他

收入。 

公司回复： 

（1）公司 2020 年度与 2019 年度几个主要利润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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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2020年 2019年 变动率 

营业收入 21,291.30 42,344.78 -49.72% 

其中：主营业务收入 20,081.32 41,580.09 -51.70% 

其他业务收入 1,209.98 764.69 58.23% 

营业成本 14,091.94 28,822.02 -51.11% 

其中：主营业务成本 13,887.92 28,667.07 -51.55% 

其他业务成本 204.02 154.95 31.67%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注] 1,573.97   

净利润 3,213.11 2,627.83 22.27% 

非经常性损益 1,425.16 224.13 535.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787.96 2,403.70 -25.62% 

[注]2021 年 4 月 16 日，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调解书》

【（2020）粤 03 民初 678 号】，公司与联通纪元原股东就股权回购纠纷案件达

成调解协议，根据约定的股份返还款确认公允价值变动金额。 

2020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213.11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2.27%，与营业收入趋势不一致，主要系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1,573.97 万元，

导致净利润的变动幅度与营业收入的变动幅度不一致。 

2020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1,787.96万

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25.62%，小于营业收入的下降幅度，主要系其他业务利润

增加，其他业务收入主要由房产租赁收入和边角料销售构成，由于子公司深圳新

宏泽包装有限公司经营方向变动使得房产租赁收入大规模增加，较上期增加

58.23%。 

（2）公司 2020 年度和 2019 年度营业收入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  目 2020年度收入 2019年度收入 

营业收入 212,913,001.28 423,447,786.61 

主营业务收入 200,813,246.62 415,800,872.07 

烟标及其他印刷品 198,155,109.33 415,800,872.07 

口罩 2,658,13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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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业务收入 12,099,754.66 7,646,914.54 

    租赁费 10,649,216.69 5,602,066.40 

废料销售 1,204,848.68 2,040,756.99 

原材料 245,689.29 4,091.15 

营业收入下降主要系 2020 年 3 月开始公司对联通纪元实质上已不具有控制

权，2020 年 3 月起不再将联通纪元纳入合并报表编制范围。 

（3）公司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的规定编

制了 2020 年度和 2019 年度与主营业务无关的需扣除的营业收入扣除情况表，营

业收入扣除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0年度 2019年度 备  注 

营业收入 21,291.30 42,344.78  

营业收入扣除项目 —— ——  

其中：其他业务收入 1,209.98 764.69 
主要是房产租赁收

入、边角料销售等 

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小计 1,209.98 764.69  

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小计    

营业收入扣除后金额 20,081.32 41,580.09  

综上所述，公司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已扣除充分，不存在应扣除未扣除的

其他收入。 

年审会计师核查程序：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计划和实施了核查工作，在核查过程

中，实施了包括核查会计记录、获得公司编制的营业收入扣除情况表，编制了

2020 年度和 2019 年度营业收入构成明细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 

年审会计师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的规

定编制的 2020年度和 2019年度与主营业务无关的需扣除的营业收入扣除情况表，

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已扣除充分，不存在应扣除未扣除的其他收入。 

 

3、年报显示，截止报告期末，你公司货币资金余额 5,925.76 万元，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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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同期减少 63.26%，其中，因股权回购纠纷被依法冻结银行存款 4,005.40万元，

请你公司： 

（1）详细说明货币资金大幅减少的原因。 

公司回复： 

公司 2020 年和 2019 年期末货币资金明细详见下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0年 2019年 变动率 

货币资金 5,925.76 16,129.85 -63.26% 

其中：公司 5,312.00 4,088.18 29.94% 

      深圳新宏泽 549.30 252.51 117.54% 

   香港新宏泽 64.46 66.33 -2.82% 

      联通纪元  11,722.83 -100.00% 

2019 年期末货币资金 16,129.85 万元，其中联通纪元货币资金 11,722.83

万元，扣除联通纪元后货币资金余额 4,407.02 万元；2020 年期末货币资金

5,925.76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63.26%，主要系联通纪元从 2020 年 3月起不再

纳入合并范围，引起货币资金大幅减少。 

（2）货币资金的存放情况，是否存在货币资金被其他方实际使用的情形，

是否存在与控股股东或其他关联方联合或共管账户的情况。 

公司回复： 

公司期末货币资金均存放于公司及子公司账户上，其中公司 5,312.00 万元、

深圳新宏泽 549.30 万元、香港新宏泽 64.46 万元，已经取得相关银行出具的对

账单和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出具声明，不存在货币资金被其他方实际使用的情形，

不存在与控股股东或其他关联方联合或共管账户的情况。 

（3）目前货币资金余额能否维持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及拟采取的措施。 

公司回复：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公司货币资金余额 8,480.20 万元，其中公司

4,546.58 万元，深圳新宏泽 3,869.57 万元，香港新宏泽 64.05 万元，较 2020

年 12 月 31 日余额增加 2,554.44 万元,增加幅度 43.11%，公司 2019 年度和 2020

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均为正数，公司经营回款良好，综合上述，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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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货币资金余额充足，能够充分满足日常生产经营活动所需。 

特此公告。 

广东新宏泽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7 月 13 日 


